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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參加

體育運動競賽之選手、教練及學校，以提升本市運動水準，推展全

民運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績優選手，指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之市民，或就讀本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經本府核定代表本市參加運動會正式競賽

項目，其個人或團體競賽項目決賽成績，依競賽規程錄取名次之規

定取得名次、打破或平全國、運動會或本市紀錄之運動選手。 

前項所指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係以下列運動會大會規定列為個人

或團體之競賽項目者為限： 

一、 全國運動會、全國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

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中、小學田徑錦

標賽。 

二、 具有教育部核定文號之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全國各單項運

動競技比賽、全國各單項聯賽，其參賽單位在八個以上，且為

全國運動會或全國全民運動會大會規定之競賽項目。 

三、 本市全市中學、小學聯合運動會。 

前項競賽項目不包含全國各級單項排名賽、升段賽、升級賽、分區

錦標賽或屬表演賽及聯誼性活動之競賽。 

第三條    績優選手及其教練與就讀之本市所屬學校，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發

給獎勵金。 

前項教練，以運動會大會手冊或秩序冊列名者為限。 

第四條    績優選手參加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依決賽成績，按下列標準核發

個人競賽項目名次獎勵金： 

一、 全國運動會： 

(一) 第一名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十五萬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十二萬元。 

(四) 第四名新臺幣三萬元。 

(五) 第五名新臺幣二萬元。 

(六) 第六名新臺幣一萬元。 

二、 全國全民運動會： 

(一) 第一名新臺幣八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五萬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三萬元。 

(四) 第四名新臺幣七千元。 

(五) 第五名新臺幣六千元。 

(六) 第六名新臺幣五千元。 

三、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一) 第一名新臺幣六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三萬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四) 第四名新臺幣七千元。 

(五) 第五名新臺幣六千元。 

(六) 第六名新臺幣五千元。 

四、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一) 第一名新臺幣五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三萬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四) 第四名新臺幣一萬元。 

(五) 第五名新臺幣六千元。 

(六) 第六名新臺幣五千元。 

五、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一) 第一名新臺幣六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三萬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四) 第四名新臺幣七千元。 

(五) 第五名新臺幣六千元。 

(六) 第六名新臺幣五千元。 

六、 全國中、小學田徑錦標賽： 

(一) 第一名新臺幣二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一萬元。 



 

(四) 第四名新臺幣八千元。 

(五) 第五名新臺幣六千元。 

(六) 第六名新臺幣五千元。 

七、 全國各單項錦標賽取前三名核發獎勵金： 

(一) 第一名新臺幣一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八千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六千元。 

第五條   績優選手參加前條各款所定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其團體競賽名次獎

勵金核發標準，按團體競賽決賽成績所獲得名次，比照前條個人競賽

項目名次獎勵金核發標準，乘以團體競賽項目核獎人數，除以實際出

賽人數計算。 

第六條   績優選手參加全國各單項聯賽團體正式競賽項目，其團體競賽名次獎

勵金，按下列標準核發： 

一、 甲組或甲級聯賽獎勵金比照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團體競賽名次

獎勵金核發標準。 

二、 乙組或乙級聯賽第一名比照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團體競賽項目

第五名之團體競賽名次獎勵金核發標準；第二名比照第六名核

發標準。 

第七條   競賽項目為田徑馬拉松、男子十項運動、女子七項、鐵人三項及國中

田徑五項者，績優選手個人及團體競賽項目名次獎勵金核發標準，依

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核發標準之二倍計算。 

第八條   團體競賽項目核獎人數，依所參加運動會大會規定該團體競賽項目應

出賽人數計算，最多以十二人為限。但團體競賽實際出賽人數少於核

獎人數者，以實際出賽人數為核獎人數。 

第九條   績優選手參加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決賽成績打破該運動會大會最高

紀錄者，按下列標準核發個人破紀錄獎勵金： 

一、 個人競賽項目： 

(一) 全國各中等學校運動會核發新臺幣五萬元。 

(二)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核發新臺幣一萬元。 

(三) 全國各單項錦標賽核發新臺幣一萬元。 

(四) 本市全市中學、小學運動會核發新臺幣五千元。 

二、 團體競賽項目：比照前款各目個人競賽項目破紀錄獎勵金核發標

準，乘以團體競賽項目核獎人數，除以實際出賽人數計算。 

第十條   績優選手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競技比賽正式競賽項目決賽成績打破



 

本市最高紀錄者，按下列標準核發個人破紀錄獎勵金： 

一、 個人競賽項目：新臺幣六千元。 

二、 團體競賽項目以新臺幣六千元乘以團體競賽項目核獎人數，除以       

實際出賽人數計算。 

第十一條 績優選手參加全國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決賽成績打破或平紀錄者，

其個人及團體競賽項目名次獎金，按下列倍數擇一加發： 

一、 破全國紀錄者，加發二倍。 

二、 平全國紀錄者，加發一點五倍。 

三、 破大會紀錄者，加發一倍。 

第十二條  績優選手之教練獎勵金按下列標準核發： 

一、 個人競賽項目：為該績優選手依第四條規定核發個人競賽項目

名次獎勵金標準百分之五十。 

二、 團體競賽項目：為該團體競賽單一績優選手，依第五條規定核

發個人團體競賽項目名次獎勵金標準發給。 

第一項獎勵金核發標準之計算，不適用第七條、第十一條及第十六

條規定。 

第十三條  績優選手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就讀之本市所屬

學校，按下列標準核發獎勵金：  

一、 個人競賽項目為該績優選手依第四條規定核發個人競賽項目名

次獎勵金標準百分之二十五。 

二、 團體競賽項目為該團體競賽單一績優選手，依第五條規定核發

個人團體競賽項目名次獎勵金標準百分之五十。 

績優選手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以外運動會之競賽項目，其就讀

之學校，不得申請發給獎勵金。 

          第一項獎勵金核發標準之計算，不適用第七條規定。 

第十四條  學校獎勵金限用於運動選手訓練所需消耗性器材、醫護保險、課業

輔導、行政管理及參賽與移地訓練等項目之用途。  

          前項獎勵金應於經費核撥當年度支用，並於年度結束前，檢據陳報

本府辦理核銷。 

第十五條  績優選手參加正式競賽項目之獲獎，依各該運動賽事競賽規程或秩

序冊規定，及獲頒獎狀認定之。 

第十六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個人或團體正式競賽項目第一名之績

優選手，連屆獲得同一競賽項目第一名者，每連續一屆加發獎勵金



 

新臺幣五萬元。 

因天然災害不可抗力因素或選手有特殊情事致未能連屆獲獎者，經

本府核准後，得適用前項加發獎勵金之規定。 

第十七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個人或團體競賽項目，競賽人數或隊數未達八

人或八隊時，本辦法所定各項獎勵金核發標準應按下列比例扣減： 

一、 七人或七隊扣減百分之十五。 

二、 六人或六隊扣減百分之二十五。 

三、 五人或五隊扣減百分之四十。 

四、 四人或四隊扣減百分之五十。 

五、 三人或三隊扣減百分之六十。 

六、 二人或二隊以下，不予核發。 

第十八條  績優運動員個人競賽項目成績總和，換算為團體競賽項目成績者，

獎勵金僅得擇一申請；教練及學校獎勵金之申請，亦同。 

第十九條  參加同一年度全國各單項錦標賽之同一競賽項目之績優選手，應擇

其最佳競賽成績申請發給獎勵金，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但已獲核

發獎勵金者，同一年度獲得更佳競賽成績時，得申請發給獎勵金差

額。教練及學校獎勵金之申請，比照前項規定。 

第二十條  運動選手參加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除由本府帶隊參加之運動會比

賽外，應於比賽事前函報本府備查。 

第二十一條 申請獎勵金者，應於所申請獲獎之運動會閉幕後三十個日曆天內，

向本府提出。 

           申請逾前項所定期限或未依第二十條規定事前備查者，不予受理。 

第二十二條 申請獎勵金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獎勵金申請書。 

二、 印領清冊或收據。 

三、 第二十條規定之備查函。但由本府帶隊參加之運動會比賽，免

附。 

四、 運動會大會製發之競賽規程或秩序冊。 

五、 競賽獲獎奬狀或成績證明。 

六、 績優選手附有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辦理。 

第二十四條 申請獎勵金所附文件有虛偽或隱匿不實情事者，本府得撤銷其獎勵

金核發許可之全部或一部分，並追繳已撥付之獎勵金；涉及刑事責



 

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前項獎勵金之追繳，由本府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 

第二十五條 設籍本市市民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國際正

式錦標賽，成績優異或有特殊表現者，得由本府另予獎勵。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